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07月 0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218號 

  

主 旨:請提供貴公司被航空公司要求提早開票所造成損害，請列具體事實案例以便彙

整，擬邀請航空公司舉辦座談會。   

說 明: 

一、 旅行社在大環境不佳及營運艱困的情況下，還經常被航空公司要求團體在出發

前 1~2個月就須把機票「提早」開立出來，不僅造成旅行社除了營收由盈轉虧

的困擾、客戶也因無法配合開票時間而流失或產生不滿…等、的旅遊糾紛慘狀。 

二、 請您提供出遇到的案例給公會彙整後，公會將邀請航空公司來舉辦座談會，資

料將於會中提出跟航空公司溝通討論。 

三、 案例表敬請於 105年 7月 13日(三)前回傳 FAX:(07)201-0539至公會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事 長   

  

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填寫航空公司提早開票造成損害案例】 

公司名稱  電 話  

姓 名  傳 真  

航空公司  出發人數  

出發日期  開票日期  

事由 :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不夠填寫請自行 COPY 

敬請於 105年 7月 13日(三)前回傳 FAX:(07)201-0539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